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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峰华卓立”）的委托，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审计，并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华兴审字

[2025]24014960012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

规则》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如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事项段”部分所述：  

2024 年度湖南博深数智科技有限公司陆续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大宗交

易及协议方式，从原股东屈志等多名交易对手收购股份，使得控股股东发生变更，

由屈志变更为湖南博深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屈志变更为彭铁缆，控

制人变更后法定代表人依旧为屈志。变更前后大股东就股权转让相关事项存在争

议，湖南博深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已对屈志提起仲裁；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变

更后峰华卓立多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继离职。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峰华卓立货币资金账面

余额为人民币 1,058.30 万元，其中有 623.13 万元因诉讼被冻结，短期借款

7,937.60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借款 3,341.93 万元，长期借款 739.46 万

元；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88.81 万元；由于借款逾期以

及未能及时支付供应商货款，峰华卓立及子公司涉及多起债务诉讼或仲裁，被相

关权利人提前催收尚未到期的债务或要求承担罚息及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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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峰华卓立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由于部分与持续经营能力评估相关的应对计划尚在方案论证中，

虽然峰华卓立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惑的主要事项，并且正在积极准备应对方案，但相关应对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管理层未能充分披露消除重大不确定性的切实措施。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财

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原因为：公司 2024 年发生控股权变更，原

实控人与新实控人之间就股权纠纷未能妥善处理，导致公司资金发生困难。资金

困难一方面造成公司对银行贷款、供应商货款逾期，相关逾期情况形成的诉讼导

致公司银行账户、控股子公司、担保人股权被冻结；另一方面导致公司无法正常

接收新订单，影响公司 2024-2025年营收。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管理层积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持续协调原实控人、新

实控人妥善解决股权纠纷，尽力保持公司正常经营；二是加强与银行、供应商沟

通，为公司争取改善经营的时间和空间；三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改进服务质量

和客户满意度，保证公司回款，改善公司现金流；四是持续增强研发工作管理与

研发团队建设，持续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争取更多订单；五是降本增效，实

现精益化管理，改善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将积极与相关单位联系，相关情况如达

到披露要求，将及时披露最新进展。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

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

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相关潜在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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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29日 


